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資料整合平臺作業程序

制(訂)定日期：民國 109 年 08 月 0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9年 8月 7日臺北市政府（109）府授資系字第 1093009676號函訂定全

文 17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本府所屬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關）及中央機關權管

    資料庫間辦理資料交換、便民服務及決策分析工作迅捷、周延，減少民眾往返本府及中

    央各機關申辦相關證件時間，建置臺北市政府資料整合平臺，並為強化操作便捷性及落

    實資料安全性，特訂定本作業程序。

二、本作業程序名詞定義如下：

    （一）臺北市政府資料整合平臺（以下簡稱本系統）：指由臺北市政府資訊局（以下簡

          稱資訊局）針對各資料庫所建置，並提供下列功能之系統：

          1.連結各資料庫。

          2.資料查詢介面。

          3.報表查詢使用紀錄。

    （二）各資料庫：指為辦理人民申請案件之查驗及各機關業務所需由本系統連結查詢之

          資料庫，如戶政、社政、健保、學籍、建管、地政、土地使用分區、工廠、商業

          、勞保、消防等。

    （三）資料庫管理機關：指提供資料庫，或擔任本府與中央權管資料庫窗口之管理機關

          。

    （四）使用機關：指使用本系統之機關。

    （五）機關管理者：指使用機關內，經指定管理本系統之人員。

    （六）一般使用者：指使用機關內一般操作使用本系統之人員。

    （七）稽核作業：指查驗使用機關使用情形之程序。使用情形包含帳號管理及查詢紀錄

          。

三、資訊局為本系統管理機關，其職責如下：

    （一）開發本系統之查詢功能及與資料庫間連結介面。

    （二）本系統軟、硬體設置、維護及故障排除。



    （三）設置本系統備份及定期檢視備份資料內容正確性，並協助各資料庫管理機關進行

          系統故障排除工作。

    （四）訂定本系統操作說明。

    （五）訂定共通性之資安規範及稽核計畫。但資料庫管理機關另有規定者，該資料庫從

          其規定。

四、資料庫管理機關之職責如下：

    （一）依本系統功能，製訂申請使用表單格式，包含查詢條件及可供查詢之欄位。

    （二）擬定資料庫備份計畫。

    （三）訂定資料庫使用作業規定，內容應包含資安規範及稽核計畫，作為查驗各使用機

          關資料庫使用情形之依據。但資料庫屬公開資訊，系統提供查詢之資料不涉及個

          人隱私且不妨礙公共利益及安全，或資料庫性質可使用本作業程序共通性規定者

          ，不在此限。

    （四）確保資料庫資料正確性及連線可用性。

五、使用機關申請本系統程序如下：

    （一）使用機關應先依資料庫使用作業規定，敘明所需資料，向資料庫管理機關提出申

          請。

    （二）資料庫管理機關審核。

    （三）資料庫管理機關同意後，使用機關應將申請資料彙整並交由資訊局開放該經核定

          之使用權限。

六、使用機關取得核定使用權限後，應指派機關管理者，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負責依本作業程序，訂定機關使用及內部查驗之作業規定，並分送各資料庫管理

          機關及資訊局備查。

    （二）訂定作業規定後，由機關管理者依其內部單位業務實際使用需求，設定一般使用

          者對應之查詢權限。

    （三）運用本系統提供之稽核作業功能，加強機關內部一般使用者資料庫使用情形之查

          驗作業，定期陳報機關首長並同時知會政風單位。



七、使用機關如有變更或增加業務查詢項目時，應依第五點規定再行申請。

八、使用機關應配合本作業程序或各資料庫管理機關之使用作業規定，定期清查一般使用者

    權限，至少每六個月辦理一次；如有超過六個月未使用情形，得註銷或暫停其使用權限

    。未確實進行權限清查，造成相關疏失或損及人民權益者，使用機關應自負法律責任。

九、一般使用者應遵守下列使用規定：

    （一）依本作業程序或各資料庫使用作業規定，敘明需使用本系統之查詢紀錄（例如：

          公文文號、案號、案件名稱、使用目的或法令依據等），查詢結果僅供辦理人民

          申請案件或業務等公務之必要使用，亦不得複製、影印予該人民申請案件之申請

          人或被委託人。

    （二）配合本作業程序或各資料庫使用作業規定，進行稽核作業。

    （三）於離職或職務調整前十個工作日，應提出權限註銷（或變更）申請，如未於規定

          期限內辦理權限註銷（或變更）作業，造成逾越查詢範圍、個資外洩或損及人民

          權益者，應負相關法律責任。

十、使用機關應依下列規定自行辦理內部稽核作業：

    （一）使用機關應指定專人擔任稽核人員，每月檢視各單位一般使用者查詢紀錄與使用

          狀況，並彙整使用紀錄，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主管核閱後留存，以供各資料庫管理

          機關抽查。

    （二）稽核發現一般使用者有異常使用或重大缺失時，應簽報政風單位議處，並將議處

          結果函知本府政風處與資料庫管理機關。

    （三）每次稽核案件量應依本作業程序（稽核項目如附表一）或各資料庫管理機關使用

          作業規定，自行訂定案件抽核比率，惟各資料庫稽核件數均不得低於使用機關當

          月案件查詢量百分之五。

十一、資料庫管理機關稽核作業應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各資料庫管理機關應依本作業程序或自行訂定之作業規定，定期進行稽核作業



            ，並視稽核結果主動篩選異常案件，請使用機關提供佐證資料說明；如確有缺

            失，應函請使用機關於指定期限內提出改善措施，情節重大者，由政風單位專

            案簽報議處。

      （二）各資料庫管理機關如有指定調卷稽核之必要，須請使用機關提供佐證資料者（

            稽核項目如附表二），每半年辦理一次。

十二、使用機關及資料庫管理機關辦理稽核作業，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帳號管理及異動情形與實際狀況是否相符。

      （二）查詢次數、查詢內容與民眾申請或業務辦理紀錄是否相符。

十三、申請程序及稽核作業視本系統實際功能，得以線上方式辦理。

十四、本系統所有類型人員，個人密碼應每三個月變更一次。

十五、妥善使用或管理本系統、落實執行免書證謄本政策及便民績效卓著者，依臺北市政府

      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獎懲標準表或相關獎懲規定專案辦理敘獎；未依本作業程

      序及相關法令規定使用或管理本系統，致系統損壞或機關、民眾權益受損者，各機關

      應提報機關首長依規定懲處，並通報機關之政風單位，研採補救及防範措施；如有違

      法者，應依法負其責任。

十六、資料庫管理機關除於本系統外，另行提供資料庫查詢使用管道者，應指派專人檢視其

      相關查詢使用紀錄及辦理查驗稽核作業，以避免資料被不當查詢。

十七、本系統之申請流程圖及查詢作業申請表如附件一、附件二。另申請查詢不同之資料庫

      及資料種類應填復如附件三所列表件之申請表。


